
公告编号：2020-063 

证券代码：8326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禹星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龙证券 

 

辽宁天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公告（补发） 

 

 

一、公司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基本情况 

辽宁天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裁判

文书网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/）知悉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

“法院”）出具的（2020）辽 0102 财保 255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向法院申

请诉前财产保全，请求对全资子公司辽宁天禹星移动广告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天禹星移动广告”）、公司、全资子公司武汉瀚缘电子件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武汉瀚缘”）及孙兴杰名下银行存款 6,288,600.53 元予以冻结或查封、扣

押其等值财产。申请人以出具的担保函提供担保。 

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作出如下裁定：“冻结被申请人辽宁天禹星移动广

告有限公司、辽宁天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武汉瀚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孙

兴杰银行存款 6,288,600.53 元予以冻结或查封、扣押其等值财产。本裁定立即

执行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。

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”  

二、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的原因 

2018 年 9 月 28 日，天禹星移动广告与申请人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

同》，天禹星移动广告向申请人借款人民币陆佰玖拾捌万元整（6,980,000.00

元），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，借款利率为 8%。公司为

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；武汉瀚缘以自有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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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；武汉瀚缘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兴杰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截

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，天禹星移动广告逾期本金金额为 5,767,746. 67 元。该笔

银行贷款逾期情况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及 2020 年 9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《关于全资

子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0）及《关于全资子

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9）。公司多次与申请人沟

通，未得到妥善解决。 

三、公司因诉前财产保全暂被冻结或查封、扣押的情况 

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，天禹星移动广告

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桃仙大街的房产已被查封登记。本次查封的房产非公司经营

用地，建筑面积 347.51 平方米。该房产账面原值 6,635,200.00 元。 

四、后续处理措施 

目前公司正与申请人积极协商解除财产保全事宜。本次诉前保全事项尚未

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，除上述不动产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公司

及子公司银行账户目前未被查封。公司将根据该保全的进展情况及诉讼事项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（2020）辽 0102 财保 255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； 

2、不动产电子登记（簿）查询证明（编号：ZX-CDCZ20201201115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辽宁天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1 日 

 


